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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改革前沿

从最高苏维埃到宪法法院

———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的嬗变与借鉴

张德瑞

【提　要】违宪审查制度是人类政治与法治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 也是现代社会控制

国家权力 、 保护公民权利的最有效的手段 。一个国家究竟采取哪一种违宪审查体制 , 并不

是一种任意的主张或随意的选择 , 而是依据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 , 结合本国的历史背景 、

政治体制与法律传统等各种因素所进行的一种综合判断的结果。苏联解体前后 , 其违宪审

查制度从最高苏维埃到宪法法院的变迁过程 , 可以给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许多有

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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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叶 , 俄罗斯宪法完成了从苏维埃

宪法制度向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制度的过渡。俄

罗斯宪法所体现的 , 不仅是一种从苏维埃制度

向西方制度的制度转换 , 而且也是一种仿效西

方模式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等体制的过渡。当

然 , 俄罗斯宪法监督制度从最高苏维埃到宪法

法院 , 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最终能够选择宪

法法院这种宪法监督模式 , 既有国内宪政生活

的客观实际需求 , 也有国际上以宪法法院为违

宪审查模式的一些国家影响的因素 。基于这种

认识 , 本文以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形成与发展的

背景为基础 , 探询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的嬗变

过程 , 并就这种嬗变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建构

的借鉴略陈管见 。

一 、 违宪审查制度与宪法

　　法院监督模式　　　

　　所谓违宪即是指违反宪法 , 包括违反宪法

的规定 、 原则和精神。违宪只存在于具有根本

法意义上的宪法的国家 , 在柔性宪法的国家 ,

宪法不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 , 因此 , 也就不存

在违宪的问题。违宪审查 , 是指拥有违宪审查

权的机关依照特定的程序 , 审查和裁决法律 、

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党的行为等是否违反宪法的

制度 。由此可见 , 违宪的存在是违宪审查制度

建立的前提 。在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并具有

最高效力 、 其他一切法律文件均居于宪法之下

的国家 , 即需要建立保证宪法地位和权威 、 保

证统一宪法秩序的违宪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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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的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并

不十分规范。例如 , 1787 年的美国宪法和

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 , 都没有明确规定违宪审

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的真正建立并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发展 , 是 1803 年美国的 “马伯里诉

麦迪逊” 宪法判例 。① 据统计 , 目前世界上有

64个国家效仿美国的模式 , 采用由普通法院行

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 。主要有美国 、 日本 、 菲

律宾 、 阿根廷 、 巴西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加拿

大 、 挪威 、丹麦 、 瑞典 、 智利 、 洪都拉斯 、 玻

利维亚 、 哥伦比亚等 。上述国家除日本外 , 其

余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均为英美法系

国家 。

同上述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不同 , 许多欧

洲大陆法系的国家如奥地利 、 意大利 、 联邦德

国等 , 是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

来行使违宪审查权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像

美国那样 , 在宪政实践中形成宪法监督制度 ,

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1.政治体制因素。

这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 , 形成了立

法权优越的政治理念并建立起了相应的政治体

制。在这一政治体制下 , 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

立法机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再加上当时以

法国等国家的民众对司法权普遍抱有的不信任

的政治心理和法官只能机械地依据成文法典的

明确规定审理案件的法律传统 , 因此 , 欧洲大

陆法系国家是不允许普通法院对议会制定的法

律进行审查的 。2.历史传统因素。德国人从德

国纳粹滥用立法权的经验教训中 , 得出必须要

对议会的立法权进行审查的结论 。这些国家建

立违宪审查制度 , 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立法机关

滥用宪法权力 。它们从法国宪法中设立的护宪

元老院制度中 , 又发现议会自我审查存在着重

大的缺陷 。因为这种原因 , 德国设立了裁决政

府与等级议会之间发生宪法争议的国事法庭 ,

创立了宪法法院审查制度的萌芽形态 , 魏玛宪

法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 而 1949 年的联邦

德国基本法中最终确立了宪法法院审查模式。

3.司法传统因素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传

统中不存在 “先例约束原则” , 法院的判决只具

有个别效力 , 而不是像英美法系国家的判决那

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如果由普通法院审查法

律或行政命令的合宪性 , 从理论上讲 , 是很难

自圆其说的。实际上 , 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

宪政实践中 , 一些国家也曾试图借鉴美国模式

的违宪审查制 , 但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 , 欧洲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 ,

最终采取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 , 在赋予其审查

法律或者行政命令的合宪性权力的同时 , 赋予

其判决的一般效力。

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 (Ver-

fassungsgerichtshaf)。它是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帝

国法院和国家法院合并的基础上成立的 。此

后 , 宪法法院审查体制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迅

速发展起来 。除一批欧洲国家如联邦德国 、 意

大利 、 奥地利 、 西班牙 、 土耳其等比较早地实

行宪法法院审查体制外 , 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苏联解体而独立以后 , 东欧和南欧原来的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发生剧变后 , 其中的一些国

家也设立了宪法法院。据统计 , 目前全世界大

约有 40 余个国家实行宪法法院审查体制 。② 宪

法法院并不属于普通的司法系统 , 不行使司法

权。宪法法院法官的产生方式 、 任期等也与普

通法院的法官不同 。宪法法院的基本权能包括

违宪审查权 、 宪法解释权 、 权限争议裁决权 、

弹劾案审判权 、 政党违宪案裁判权和选举诉讼

权等 。

综观世界上各国的宪法法院 , 它们都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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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问题, 主要有英国说 、 法国说与

美国说三种。有学者认为 ,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与在此之

前存在的法国元老院制度相比较 ,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由具

有独立地位的第三者对法律 、 行政命令等进行违宪审查 ,

这一做法对后世其他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影响巨大 , 具体

表现为:一方面 , 一些国家模仿美国的做法建立了由普通

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司法审查制度;另一方面 , 一些国

家虽然没有建立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 但由原来的立法

机关自我监督制或者法律拒绝任何审查而建立了由具有独

立地位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审查制。 法

国在第四共和国宪法和第五共和国宪法中也设立了具有相

对独立地位的宪法委员会制度。 因此 , 违宪审查制度起源

于美国的观点是恰当的。参见胡锦光 、 韩大元著 《中国宪

法》 ,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 第 149页。

胡锦光:《宪法监督体制成因研究》 , 张庆福主编 《宪政论

丛》 ,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 第 92页。



政治色彩和司法专业色彩。宪法法院的法官人

选一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 他们一方面具有

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 , 另一方面具有相当的从

政经验和政治素养 , 而不仅仅是法律技术官

僚。他们大都是曾在议会或政府担任要职的人

员。即便有些法学教授担任宪法法院的法官 ,

他们也都具有相当的政治意识 , 熟悉国家的政

治生活 , 都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一定的

角色 。因此 , 宪法法院通常享有较高的政治地

位 , 其裁决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同时 , 宪法法

院的法官也非常精通法律业务 , 其裁决理由往

往具有很强的法律说服力而容易为人们所接

受。所以 , 宪法法院这种监督模式成为西方许

多国家解决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的机构 , 由宪

法法院负责违宪审查也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一

个明显趋势。

二 、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宪法

　　监督制度的变迁　　　

　　具有近 70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 在短短几年的政治剧变和独立浪潮中于

1991年底宣告解体 ,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第

一大国的苏联 , 国家实体已经不复存在。一个

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 、 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

的 、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自愿结合的联盟

国家 , 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这是当代社会主

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 它的影响和后

果正在历史地表现出来。而伴随着这一事件 ,

在苏联解体前后 , 其宪政制度也发生了一些重

大的变化 。

苏联时期 , 实行的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 。这一点 , 为 1918 年

7月颁布的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

国宪法 (根本法)》 所确认 。 1924 年 1 月颁

布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

本法)》 , 确认了由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合为统一联盟国家的事实 。由于苏联刚

刚成立 , 联盟国家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宪法

关系还没有理顺 , 所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

现了许多违反联邦宪法的现象 。当时 , 作为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在违宪审查领域开展了大量的

工作 。 例如 , 仅 在 1924 年 一年 里 , 就 将

2197 个被认为违宪的规范性文件交付苏联最

高法院 (协助履行违宪审查职能的机关)审

查 。以后这一数字还不断增长 , 到 1928年这

一数字达到 6272个 。①

1936年苏联宪法继续确认了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监督制度。但是 , 在社会实践中 , 人们对

违宪审查制度的关注程度降低了。② 从 1938年 1

月到 1969年 2月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加

盟共和国宪法个别条款不符合苏联宪法问题颁

布了 4个命令 , 就加盟共和国个别文件不符合

全联盟立法的问题颁布了 6个命令 。③ 1977年苏

联宪法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 、 借鉴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 , 进一步完善了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监督制 。例如 , 明文规定苏联最高苏

维埃及其主席团都是苏联的宪法监督机关 , 苏

联最高苏维埃两院常设委员会是协助履行违宪

审查职能的机关。 《苏联最高苏维埃议事规则》

还规定了较具体的违宪审查程序。但是 , 这种

违宪审查制度的运转实践却不能令人满意。在

整个 1977年苏联宪法生效时期 (戈尔巴乔夫改

革时期除外), 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加盟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都很少立法 。在这种情况下 , 执

行命令机关的作用极度扩张 , 它们出台的许多

法律规范都不遵守宪法的规定 , 甚至粗暴地违

反宪法的规定 。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在政府法

律性指示 、 各部和主管部门大批命令和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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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 Φ·谢伊宁: 《苏联最高法院活动的最初年代》

(1924年 ～ 1964年), 《苏联最高法院四十年》 , 莫斯科出版

社 1965年版 , 第 71页。

关注程度降低的原因 , 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经过 1924

年～ 1936年期间的违宪审查实践 , 人们的宪法意识提高

了, 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基本上在起草和讨论阶段解

决。二是因为 20世纪 30 年代下半期 , 人们对斯大林的个

人崇拜越来越严重。尽管降低了人民代表制的作用 , 出现

了肃反扩大化等许多严重的违宪行为 , 但是公开提出的违

宪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参见刘向文 《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

制度的历史发展》 ,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 1期。

[前苏联] Ю·п·叶列缅科:《苏维埃宪法及其法制》 , 萨

拉托夫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 第 140页。



沉重挤压下 , 经常被修改 、 歪曲 , 最终被断

送。①因此 , 苏联法学界人士多次建议借鉴其他

国家违宪审查的实践 , 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

机关 。

苏联时期的宪法确认的是议行合一原则 ,

在这种原则之下 , 苏维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国家执行机关 、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 均

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 , 向它负责 , 受它监督 。

在这种权力配置格局下 , 是不允许设立宪法法

院的 。作为苏维埃至高无上的观念和必须对立

法权的活动实施宪法监督的观念之间实行某种

妥协的产物 , 1989年 10月 27日 , 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 开始对

1978年宪法进行了修改 , 决定设立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监督委员会 。②

1989年 12月颁布 《苏联宪法监督法》 。这部法

律颁布不久 , 前苏联就宣告解体 , 该法在实践

中并未得到执行 。1990年 12 月 , 俄罗斯联邦

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对 1978 年苏俄宪法的修正

案。该修正案的内容之一即提出了建立宪法监

督制度和设立宪法法院 。1991年 5月 , 俄联邦

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 《宪法

法院法》 。同年 7月 , 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代

会通过了 《宪法法院法》 修正案 。上述立法构

成了俄联邦宪法法院的组建与运行的最早与

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 1993 年 12 月通过了俄

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94年 6 月 , 俄罗斯联

邦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宪法法院的宪法性法

律 。上述几个法律都明确规定 , 俄联邦宪法

法院是负责宪法监督的司法机关 。俄罗斯联

邦宪法法院有权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

斯联邦政府 、 国家杜马 、 联邦委员会等国家

机关的询问以及法院的询问 , 或者根据公民

个人关于侵害其宪法权利的控告 , 审理宪法

诉讼案件 。

三 、 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职权

　　与运行实践　　　　　

　　宪法法院是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中的一个

新生事物 。按照俄罗斯联邦 《宪法法院法》 的

规定 , 宪法法院是一个司法审判机关 , 是通过

宪法诉讼活动独立行使司法权力而进行宪法监

督的机关 。它的活动目的是要在俄联邦全境内

保障俄罗斯宪法的至尊地位和直接的效力 。宪

法法院只在联邦一级设立 , 即只有联邦宪法法

院。俄罗斯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虽然只有

十多年的实践 , 但却得到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

认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它作出这样的评价:

“今天我们手中掌握了一个武器 , 它就是宪法

法院 , 通过它保护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 、 联

邦制度 、 统一的经济自由和企业活动自由 , 更

重要的是 , 宪法法院保护了人与公民的权利和

自由 。” ③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主要职权有:1.

审理联邦法律文件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规定 。

2.解决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 。3.根

据俄联邦公民的投诉或者法院的询问 , 对具

体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进行

审查 。4.对俄联邦宪法进行解释 。5.对指控

俄联邦总统叛国或者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

法定程序做出结论 。 6.就联邦宪法划归宪法

法院管辖的问题向联邦杜马提出立法动议 。

7.行使联邦宪法 、 联邦条约 、 联邦宪法性法

律 、 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关于划分

管辖对象与权限的条约所赋予的其他职权 。

俄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诉讼活动时 , 必须遵循

独立性 、 集体性 、 公开性 、 辩论性和平等性

等基本原则 。 8.咨询权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

院有权对已经签署但尚未被批准的俄罗斯联

邦国际条约 、 俄罗斯联邦与其组成中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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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前苏联] Д· А·克里莫夫 、 А· И塔基莫夫:《苏联宪法

监督》 , 《苏维埃国家法》 1979年第 9期。

应该说 , 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 、 社会条

件存有一定的契合之处。首先 , 它不可能触犯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地位 , 符合现实的政治条件;其次 , 虽然建立宪

法监督委员会不能完全使萌生 “高级法” 观念的俄罗斯社

会认可 , 但可以弥补原来违宪审查制度没有专门机关行使

违宪审查职能的缺陷 , 这无疑是对俄罗斯社会热切关注违

宪审查制度的回应。参见尤晓红 《俄罗斯宪法法院审查制

成因探析》 , 《北方论丛》 2006年第 1期。

《普京在俄罗斯宪法法院成立 1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 ,

《俄罗斯国家与法》 2002 年第 4期。



签署的条约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俄罗斯联邦

人民代表大会 、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及其

主席团 、 俄罗斯联邦组成中共和国的最高权

力机关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本身有权就

此类问题提起案件 。宪法法院就此类问题做

出的裁决不具备必须遵守性 , 只具备咨询性

质 , 此种裁决以结论意见的形式出现 。9.送

达发现违宪问题的呈文权 。俄罗斯联邦宪法

法院有权向主管机关和公职人员送达发现违

宪问题的呈文 。后者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议

宪法法院的呈文 , 并将其采取的消除违宪现

象的措施通报给宪法法院 。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 15 名法官组成 。

他们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苏

维埃主席提名 , 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获

得俄罗斯联邦全体人民代表半数以上选票的

宪法法院法官候选人 , 被视为当选 。担任宪

法法院法官者 , 必须是俄罗斯公民 , 年龄必

须 35 周岁以上 65 周岁以下 , 道德品格高尚 ,

受过高等法学教育 、 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且

具有 10 年以上法律专业工作工龄 、 并且具备

履行宪法法院职责所必需职业熟练程度 。宪

法法院的法官不得为政党或政治运动的成员 ,

不得兼任人民代表 , 不得兼任或保留国家机

关 、 社会组织 、 企业 、 机构和组织的职务 ,

不得从事企业家活动 。但是法官可以在高等

法律院校中从事按钟点付酬的教学或科研

活动 。①

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没有限制 , 1991 年

《宪法法院法》 只规定了宪法法院法官的年龄资

格上限为 65 岁。宪法法院法官的地位不受侵

犯 , 未经法定程序和依据 , 不得被终止或中止

职务 。非经法官本人同意 , 也不得将其调任其

他职务。宪法法院从本院法官中选举产生院长 、

副院长 、 秘书法官各一人 , 任期 3年 , 可以连

选连任。宪法法院由两个法庭组成 , 但院长和

副院长不得同在一个法庭 , 每个法庭各自审理

自己承办的案件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

为终局决定 , 不得上诉 , 一经公布立即生效 ,

在决定正式文本送达后立即付诸执行。

俄罗斯与中东欧的一些国家成立了宪法法

院以后 , 都积极地参加了由传统的采用宪法审

判制度的国家所组成的欧洲宪法法院会议 。

1992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欧洲国家宪法法院

会议” 上 , 不少中东欧国家出席了会议 。1994

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 “中东欧国家宪法法院会

议” 上 , 大多数国家都提供了报告。这些国家

在建立宪法法院的同时 , 往往都制定了具体的

关于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判活动的法律规则 。

这些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在宪法中肯定了宪法

法院的地位 , 明确了宪法法院的基本职能;二

是制定专门的宪法法院组织和程序法律 , 使宪

法法院的审判制度规范化 。②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成立之后不久 , 就开

始履行进行违宪审查的职能 。据统计 , 仅仅是

从 1992年 1月 14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着手

工作开始到 1993年 10 月为止 , 宪法法院就做

出了 30 个决议 。其中的 24个文件是宪法法院

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之后做出的决议 , 其余 6 个

为申明和结论意见等。宪法法院在这一时期审

理的大多数案件 , 是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

宪性案件 , 其中大多数是联邦一级规范性文件

的合宪性案件。但是 , 也有一部分是俄罗斯联

邦组成中共和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合宪性的案

件。例如 , 审查 1990 年 8 月 30日通过的达吉

斯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合宪性的案件 , 审查

1991年 4月 18日通过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宪法

修改补充法合宪性的案件 , 审查 1991 年达吉

斯坦共和国全民公决法合宪性的案件 , 审查

1992年达吉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就达吉

斯坦共和国国际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决议的

合宪性案件等。③俄罗斯联邦近几年来大规模进

行了司法改革 , 对实行 70 余年的法院组织制

度 、 法官制度 、检察制度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变

革。俄罗斯联邦法院体系由宪法法院 、 普通法

院和仲裁法院三部分组成。为了最大限度地减

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扰和影响 ,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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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刘向文:《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 , 《黑龙

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 1期。

王学辉:《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分析》 , 《贵州

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第 3 期。



罗斯建立了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法院财政预算

的制度 , 并实行法官任职终身制。同时 , 还对

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了改革 , 检察机关对法院

的法律监督权被剥夺了。

四 、 俄罗斯宪法法院对我国违宪

　　审查制度建构的借鉴　　　

　　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违宪审查制度 ,

而是规定了宪法的监督制度 。1954年宪法明确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

职权 , 由此确立了我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

督宪法实施的模式。但是 , 由于缺乏相关监督

的程序性规定 , 导致实践中宪法监督的工作流

于形式 。1975年宪法就连这种形式也被取消 ,

对宪法的监督实施问题根本未作任何规定 。

1978年宪法在条文中恢复了宪法监督实施的规

定 , 仍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

施的职权 , 但在具体制度上还是没有落实 。我

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是根据 1982 年宪法的

规定而确立的 , 它不仅在序言中宣布宪法是国

家根本法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而且还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

施。这就从宪法规定本身保证了我国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得以经常性地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

权。2000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 , 虽然对我国的宪法

监督制度作了一些完善 , 但总的来说 , 我国的

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大的突破 。一

个有力的佐证是 , 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撤

销过一项违宪或违法的法规 , 国务院 、 最高法

院等五种机关迄今未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过

一次审查撤销的要求 , 而民间提出的审查建议

迄今也尚未有过被采纳并启动审查程序的

先例 。①

退一步而言 , 就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启动了违宪审查

程序 , 但由立法机关来进行的 “违宪审查” , 无

论走多远 , 在宪政的意义上也只能算作违宪审

查的第一步 。因为这种审查归根到底是一种自

我审查 , 议会自我审查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

陷:1.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 , 与其自身存在利

害关系 , 因而难以发现违宪问题;2.立法机关

必然袒护自身的违宪之处;3.立法机关人多语

杂 , 意见难以一致 , 又容易为政党所控制和

操纵 。②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应该从我国的

本土资源出发 , 不能背离我国现行的政治体

制 。同时 , 还应当客观地总结和借鉴世界其

他国家的经验 ,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违宪审

查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因此 , 在违

宪审查模式的选择上 , 我们必须体现人民代

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 而绝不

能动摇这一地位 。因此 ,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

立 , 应该以不与现行的政治体制发生根本冲

突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对比我国违宪审查制

度的实践与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 ,

可以发现我国与俄罗斯有着许多共同点 , 存

在着制度移置与借鉴的可能性 。如都为大陆

法系国家 , 立法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长期

处于优越地位 , 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以议会

(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心 , 在法律传统上也都

同样不存在 “先例约束原则” 等 。而且在苏

联解体之前 , 他们最初也是排斥司法机关或

者是专门机构对立法机关的法律进行审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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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3年 5月 14日 , 许志永 、 俞江 、 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

士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 要求对 《收容遣送办

法》 进行违宪审查。在题为 “关于审查 《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建议书” 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认为国务院 1982年 5 月 12日颁

布的 , 至今仍在适用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

法》 , 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 , 特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审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建议。”

5月 23日 , 又有贺卫方 、 盛洪 、 沈岿 、 萧瀚 、 何海波 5

位中青年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 , 再次联合上

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 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

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法律依据是 《宪法》 第 71 条第

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 , 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 , 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 作出相应的决议。但最

后都是石沉大海 , 不了了之。据有关人士解释 , 是因为没

有相关的法律程序 , 违宪审查无法启动。

胡锦光:《宪法监督体制成因研究》 , 张庆福主编 《宪政论

丛》 ,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 第 112页。



俄罗斯选择了宪法法院这种审查模式 , 完全

是在宪政实践中经过综合比较而作出的一种

理性判断 。从世界各国目前的宪政实践活动

来看 , 由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

权的国家占绝大多数 , 而由议会行使违宪审

查权的国家越来越少 。并且 , 即使是由议会

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 , 也在逐步进行一些

改革 。如在英国 , 由于议会职能的不断加强 ,

议会将一部分违宪审查权赋予了高等法院 ,

高等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有权审查

枢密院令和行政机关颁布的规章是否合宪 。

因而说 , 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负责违宪审查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当代宪法发展的新趋势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民主集中制要求国家

的一切权力都属于最高权力机关 , 从根本上

讲属于全体人民 。在这种政治理念之下 , 专

门的宪法机构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 必须是

在集中之下的民主才有意义 。因此 , 那种主

张在我国建立一个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平行

的宪法法院 (宪法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

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 它不仅背离了民主集

中制原则 , 而且 , 由谁来监督宪法法院 (宪

法委员会)也是个理论难题 。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之下设立宪法法院 (宪法委员会), 看起

来震动最小 , 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因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

机关 , 正统的授权也应该来自全国人大 , 它

的内设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职权 。

而且 , 在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成为完全

专职的立法机关的情况下 , 如果将违宪审查

机构设在它的下面 , 不仅势必形同虚设 , 还

违背正当程序原则 。让法院去承担违宪审查

的任务 ,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的公

信力来看 , 法院显然是难以担负起这一重大

使命的 。基于我国现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

制 , 为了保持现行宪政秩序的稳定 , 我国可

以借鉴俄罗斯宪法法院的经验 , 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宪法法院 , 来具体负责我

国的违宪审查工作 。因为中国与俄罗斯这两

者之间 , 除了笔者归结上述的一些共同点之

外 , 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 主要内容 、 体

系结构等 , 甚至我们国家的政治 、 经济体制

等许多重大方面 , 在建国之后基本上都是借

鉴苏联的模式 。另外一个可资佐证的范例 ,

是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 , 也于 1988 年

8月 5日 , 制定并公布了 《宪法法院法》 (法

律第 4017号), 同年 9月 19 日依据该法设置

了宪法法院 。韩国宪法法院是保障宪法实施

的专门机构 , 是一种宪法纠纷的裁判机关 。

韩国的宪法法院体制建立之后 , 在其国家的

法治运作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 ,

我国完全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 , 设

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法院 , 来专

门负责我国的违宪审查工作 , 进而解决我国

宪政实践中违宪审查制度虚置的问题 。

当然 , 我国宪法法院的具体建构不是三言

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 , 也不是本文主要论及的

对象 , 笔者以后会专门论述 。一个基本的思路

是 , 我国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这种方式 , 解决

宪法法院成立的正当性问题 , 并由全国人大立

法对其组成 、 职权等加以具体规定 。宪法法院

专门承担全部违宪案件的审理 , 可能会出现因

案件过多而不堪重负的问题。全国所有的侵害

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 都由宪法法院去解决 ,

显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在时机成熟以后 , 宪法

法院可只负责审理那些关系重大 , 特别是关系

到政府权限分配 、 法律和法规违宪等类案件 。

而将其他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 逐步交给

普通法院去解决。因为 , “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

实施 , 它是没有价值的 , 而且是些空话。”① 至

于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在违宪审查功能上的分

工 、 配合与衔接问题 , 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和相

关的诉讼法来加以解决。

本文作者: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厦门

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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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upreme Soviet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 ransfo 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Russi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Zhang Derui

Abstract:Const itut ional review sy stem is no t o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 tant systems in the

histo ry of human poli tics and the rule o f law , but also the most effect ive means fo r modern

countries to control the state pow er and pro tect civil rights.What kind of const itut ional re-

view sy stem a country to take is no t an arbit rary or random choice , but the re sults o f com-

prehensive judgment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di tions of the country as w ell as it s histo rical

backg round , polit ical sy stem , leg al t raditions and so on.Before and af te r the disinteg 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 implementing agency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system transfo rmed

from the Supreme Soviet to the consti tutional court.T he process of this t ransfo rmation may

hav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 ruct ion of Chinas consti tutional review sy stem.

Key words:Russia;consti tutional review ;consti tutional court

观点选萃

社会契约论的现代价值

彭正波

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 、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彭正波在 《从卢梭到马克思:社会契约论的

逻辑审视与启示》 一文中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契约的因素 , 有的却是与现代权利精神和契约精神相悖的思想 , 皇权至上 , 权力支配一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政府不是 “个人” 的确认者 、 保护者 , 不承认个人的价值 、 尊严和自由。个人是被动的统治和

教化对象 , 个人的社会意义是不存在的。而解放后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政府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

主导的经济体制 , 在此基础上架构起我国强政府 、 弱社会和弱公民的国家权力结构 , 双重地强化了权力至上的社会

观念。改革开放后 , 强国家 、 弱社会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因此 , 重新认识社会契约论的价值 , 形成主权

在民的思想 , 对于转变政府的观念 , 构建政府与民众的正确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是契约的目的 , 契约是自由的形式 , 其中所包含的 “尊重个人 、 讲求诚信 、 发扬民主 、 制约权力” 的程

序价值和人文关怀 , 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内涵可以表现的程序含义。有着博大思想的中华传统文明 , 不应总是站在

批判者的角度去一味的否定 , 应尝试以海纳百川的胸怀 , 反思契约理念中蕴涵的法治精神和诚信意识 , 建立一种

契约理性与和谐文化兼容 、 追求效率与维护公正均衡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 , 推进社会的良性有

序发展 , 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着眼民主的结构与程序 , 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在马克思关于 “内容” 与 “形式” 的辩证思想的指引下 , 认真地探讨一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正如恩

格斯在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中所指出的:“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 , 那就是 , 我们的党和工人

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 , 才能取得统治 ,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我们相信 , 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 , 发挥 “社会契约论” 的民主理性 , 提高人民对民主的广泛的参与度 ,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 。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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